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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广州开发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广州开发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广州开

发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三

期）募集说明书》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

意见以及广州开发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出具的公

告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本次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信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一、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一）23广开Y2 

1、债券名称：广州开发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 

2、债券简称：23广开Y2 

3、债券代码：148182.SZ 

4、债券余额：人民币15.00亿元 

5、发行方式：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下发行的方式面向专业机构投资者询价，

根据簿记建档情况进行配售的发行方式 

6、发行期限：本债券基础期限为2年，在约定的基础期限末及每个续期的周

期末，发行人有权行使续期选择权，于发行人行使续期选择权时延长1个周期，在

发行人不行使续期选择权全额兑付时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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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票面利率：3.90% 

8、起息日：2023年2月14日 

9、担保方式：本期债券无担保 

10、上市场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二）23广开Y3 

1、 债券名称：广州开发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一） 

2、 债券简称：23广开Y3 

3、 债券代码：148193.SZ 

4、 债券余额：人民币7.00亿元 

5、 发行方式：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下发行的方式面向专业机构投资者询价，

根据簿记建档情况进行配售的发行方式 

6、 发行期限：本债券基础期限为1年，在约定的基础期限末及每个续期的周

期末，发行人有权行使续期选择权，于发行人行使续期选择权时延长1个周期，在

发行人不行使续期选择权全额兑付时到期 

7、 票面利率：3.35% 

8、 起息日：2023年3月6日 

9、 担保方式：本期债券无担保 

10、上市场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23广开Y4 

1、 债券名称：广州开发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二） 

2、 债券简称：23广开Y4 

3、 债券代码：148194.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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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债券余额：人民币18.00亿元 

5、 发行方式：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下发行的方式面向专业机构投资者询价，

根据簿记建档情况进行配售的发行方式 

6、 发行期限：本债券基础期限为2年，在约定的基础期限末及每个续期的周

期末，发行人有权行使续期选择权，于发行人行使续期选择权时延长1个周期，在

发行人不行使续期选择权全额兑付时到期 

7、 票面利率：3.89% 

8、 起息日：2023年3月6日 

9、 担保方式：本期债券无担保 

10、上市场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四）23广开Y5 

1、 债券名称：广州开发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三期）（品种一） 

2、 债券简称：23广开Y5 

3、 债券代码：148212.SZ 

4、 债券余额：人民币5.00亿元 

5、 发行方式：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下发行的方式面向专业机构投资者询价，

根据簿记建档情况进行配售的发行方式 

6、 发行期限：本债券基础期限为1年，在约定的基础期限末及每个续期的周

期末，发行人有权行使续期选择权，于发行人行使续期选择权时延长 1 个周期，

在发行人不行使续期选择权全额兑付时到期 

7、 票面利率：3.19% 

8、 起息日：2023年3月23日 

9、 担保方式：本期债券无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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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上市场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五）23广开Y6 

1、 债券名称：广州开发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三期）（品种二） 

2、 债券简称：23广开Y6 

3、 债券代码：148213.SZ 

4、 债券余额：人民币10.00亿元 

5、 发行方式：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下发行的方式面向专业机构投资者询价，

根据簿记建档情况进行配售的发行方式 

6、 发行期限：本债券基础期限为2年，在约定的基础期限末及每个续期的周

期末，发行人有权行使续期选择权，于发行人行使续期选择权时延长 1 个周期，

在发行人不行使续期选择权全额兑付时到期 

7、 票面利率：3.60% 

8、 起息日：2023年3月23日 

9、 担保方式：本期债券无担保 

10、上市场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二、重大事项 

2023 年 12 月 4 日，广州开发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粤开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开证券”）收到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 2022 鲁 02 民

初 1721 号（原审鲁 02 民初 2234 号）的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为：驳回洛肯国

际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1、 当事人基本信息 

（1）原告 



 

6 

 

姓名或名称：洛肯国际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穆海宁 

（2）被告 

姓名或名称：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严亦斌 

2、 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洛肯国际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诉称，其管理的“洛肯国际安泰一期私

募投资基金”持有 17 鲁胜 01 债券到期无法兑付，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包

括公司在内的债券发行中介机构和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等，要求各被告就债券发

行人的虚假陈述行为承担其合计 102,522,042.77 元损失的连带责任（案件审理过

程中，原告变更了诉讼请求，本金额为变更后的诉请金额）。根据法院发布的案

件信息，被告包括王秀生、王忠民、董本杰、刘安林、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山东鲁成

律师事务所、山东胜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含后续追加一名被告）。案件审理过

程中，洛肯国际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撤回对其他被告的起诉，法院民事判

决书载明被告仅为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 诉讼请求和理由 

（1）判令各被告就胜通集团应偿还的洛肯国际安泰一期私募投资基金持有

的案涉债券的损失 102,522,042.77 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变更了诉讼请求，此处为变更后的诉讼请求） 

（二）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1、 诉讼裁判情况 

2023 年 12 月 4 日，粤开证券收到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本案 2022 鲁 02

民初 1721 号（原审鲁 02 民初 2234 号）的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为：驳回洛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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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2、 其他进展 

2022 年 2 月 28 日，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

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鲁 02 民初 2234 号，裁定驳回洛肯国际投资管理

（北京）有限公司的起诉。 

2022 年 3 月 18 日，粤开证券收到了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上诉状，洛

肯国际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就一审驳回起诉的裁定提出上诉，请求：撤销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鲁 02 民初 2234 号民事裁定，指令青岛市中级人

民法院继续审理。 

2022 年 8 月 1 日，粤开证券收到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民事裁定书，裁

定：一、撤销山东省青岛中院 2021 鲁 02 民初 2234 号民事裁定书；二、本案指

令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2023 年 3 月 31 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本案。 

三、影响分析 

发行人目前整体经营情况正常，上述事项预计不会对“23广开Y2”、“23广开

Y3”、“23广开Y4”、“23广开Y5”和“23广开Y6”兑付兑息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中信证券作为“23 广开 Y2”、“23 广开 Y3”、“23 广开 Y4”、“23 广开 Y5”和

“23 广开 Y6”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切实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持续密切关注对债

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在获悉上述事项后，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并

根据相关规定出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中信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关于以上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

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

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

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督导发行人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期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

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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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




